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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17日及2017年3月7日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司与关联方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

微营养”）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具体公告内容详见2017年1月18 日

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7-007《2017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经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数据及核查，公司与深圳微营养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

发生额为人民币6,622万元，较年初的预计金额增加人民币5,822万元；此外，2017年度新增与

公司控股股东下属企业广州华建工程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华建”）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交易金额为人民币893.84万元。《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议案》已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董事刘韧先生、刘伯

仁先生、邓谦先生及黄艺明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超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部分的金额为人民币6,715.84万元，上述超出金额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8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超过预计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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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深圳微营养 

公司名称：华瑞东江微营养添加剂（深圳）有限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南山区朗山路9号东江环保大楼东802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饲料添加剂新技术的研发；提供饲料领域的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从事饲料、

饲料添加剂、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批发、进出口。 

股东：HERITAGE TECHNOLOGIES ASIA LIMITED（持有其62%股权）；东江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其38%股权）。 

深圳微营养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7,918,606.21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0,534,662.4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9,593,057.21元。 

深圳微营养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5,835,675.36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6,247,664.03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5,840,721.24元。 

2、广州华建 

公司名称： 广州华建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233号19层1903房 



注册资本： 2500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服务;室内装饰、装修;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

等; 

股东：广东华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88.75%）；广东和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1.25%）  

广州华建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03,812,282.58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311,789.18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699,358.02元。 

广州华建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13,352,813.97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60,321.21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959,679.23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深圳微营养系本公司持有其38%股权的参股子公司，本公司的原高级管理人员兰永辉

先生在深圳微营养担任董事职务，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条（二）条的规定情

形，深圳微营养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2、广州华建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按照深交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二）条的规定情形，广州华建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以往履约情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目前对本公司的款项

均不存在形成坏账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不能履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参考现

行市价或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比率，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

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主要为产品购销及接受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是基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开展的日常经营业务，可以扩大本公司产

品销售的同时减少本公司相关销售费用，有助于缩减本公司采购环节，有效促进本公司生产



经营的持续稳定发展。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

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造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朱征夫、曲久辉先生及黄显荣先生对本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过

预计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系日常经营所需，由于 2017 年下半年深圳微营养自身

战略变化，较年初预计的资源化产品需求大大增加，因此 2017 年度公司与深圳微营养实

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年初预计的金额；公司与广州华建产生的日常交易有利于公司

下属企业的项目建设，促进项目投产运营。 

我们认为，前述关联交易超出部分未改变关联交易条款本身，全部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且对公司业绩起到积极作用。关联交易本身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表决通过

此议案时，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关联交易超过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30 日 




